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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2017 年 8 月 15 日 至 9 月 15
日，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对
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环
保督察工作，并于 2018 年 1 月 3
日将督察发现的有关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移交我区，
要求依纪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党
委书记吴英杰、政府主席齐扎拉
多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对整改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自治区专门
成立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及追责问责组，扎实开展整
改工作和追责问责工作。对移交
的问题线索，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
正的原则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根
据查明事实，依据有关规定，经自治
区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对 83名责
任人严肃问责。其中：地厅级干部
14人，县处级干部 39人，乡科级及
以下人员30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9 人，诫勉 43 人，其他处理 1 人。
现将有关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关于拉萨市污水直排问题
拉萨市政府、达孜县（现达孜

区）政府及达孜工业园区管委会
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不力，污水
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严重滞
后，导致大量污水直排。原自治
区环境保护厅（现生态环境厅）解
除挂牌督办工作不严不实，工作
失职失责。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达孜区副区长、发改委主
任陈伟政务警告处分，给予达孜
区工业园区管委会书记、主任王
斌忠政务警告处分，给予达孜区
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邓爽政务
警 告 处 分 。 另 有 1 名 地 厅 级 干
部、2名县处级干部受到诫勉。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现生态
环境厅）在达孜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厂未开工建设的情况下，认为
基本完成整改任务，并提出摘牌
建议，解除挂牌督办工作不严不
实，出现失职失责。对生态环境
厅党组进行通报批评。

拉萨市人民政府因辖区内污
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严重
滞后，导致大量污水直排。拉萨市
人民政府推动水污染防治工作不
力，且在落实自治区挂牌督办整改
事项中督促整改进度缓慢。责成
拉萨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二、关于林芝市八及曲流域
违规占用林地开发问题

1、关于林芝市八及曲流域冰
湖三级电站存在违规审批的问
题。2016 年，林芝亿业水电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为在八及曲流域修
建三级水电站，向巴宜区林业局
提交拟使用林地的请示。其中部
分保护林地涉及等级变更，巴宜
区林业局在未认真审核、未掌握
公益林地与保护林地区别的情况
下，错把保护林地等级变更以公
益林等级变更的名义向巴宜区人
民政府提交了申请材料，巴宜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在没有相关
领导签批的情况下，违规下达了
等级变更批复，造成不良影响。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巴宜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向军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巴宜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尼玛次仁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有 1 名乡
科级干部受到诫勉。

2、关于林芝市八及曲流域冰
湖五级电站存在违规审批的问
题。2012 年 1 月，林芝市比日神
山公园被国家林业局列入国家级
森林公园。2015年 2月，比日神山
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获得批复。
期间，2012年 7月至 2013年 10月，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现自然资源
厅）、环境保护厅（现生态环境厅）、
林芝市发改委、林芝市林业局在比
日神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获
批前，违规为八及曲流域水电开发
规划中的冰湖五级水电站办理相
关审批手续，造成不良影响。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现自
然资源厅）副巡视员李亚军（时任
国土资源厅耕地保护处处长）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林芝市朗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薛军（时任林芝地区比
日神山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党内
警告处分。另有1名地厅级干部、3
名县处级干部受到诫勉。

三、关于那曲市建筑扬尘污染
导致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恶化问题

2015 年 ~2016 年 ，原 那 曲 地
区行署所在地因大规模城市建
设，扬尘污染问题突出。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率逐年下降，被自治
区人民政府挂牌督办。那曲地区
对此重视不够，2015 年、2016 年
专员办公会、专题办公会均未开
会研究。那曲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于 2014 年 9 月 成
立 ，至 2016 年 10 月 也 未 开 会 研
究，导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2017 年之前，住建局没有针对建
筑施工扬尘污染进行监督检查；
2016 年之前，环保局没有向行署
报告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时任那曲地区行署副专
员扎江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那曲
市住建局质监站负责人曲措党内
警告处分，给予那曲市环保局副
调研员扎西（时任那曲地区环保
局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党内警
告处分。

四、关于那曲市公路建设过
程中环境违法问题

1、关于那曲市违规决策的问
题。2015 年 9 月，为加快硼砂场

（G317）至双湖县公路改建工程
进度，在尚未取得国土资源、环保
等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原那
曲地区行署召开专题会议，同意
项 目 配 套 约 31 处 砂 石 厂“ 边 建
设、边报批、边批办”。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那曲市副市长杨东升党
内警告处分。另有 3 名县处级干
部、1名乡科级干部受到诫勉。

2、那曲市交通项目“未批先
建”等问题。在那曲公路建设过
程中，“未批先建”问题突出，原那
曲地区交通局、林业局、国土资源

局、水利局，班戈、申扎、尼玛三县
环保局、国土资源局等单位没有
正确履行监管职责。西藏交通投
资有限公司作为那曲马跃乡至
S208 三八二大桥公路改建工程
项目业主，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不到位。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那曲市交通局项目中心
副主任祝骊江党内警告处分；给
予西藏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战
略 投 资 部 经 理 、那 曲 马 跃 乡 至
S208 三八二大桥公路改建工程
项目建设指挥长彭鑫政务警告处
分。另有 4 名县处级干部、7 名乡
科级干部受到诫勉。

五、关于三地（市）以虚假文
件应付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问题

2017 年 8 月 至 9 月 ，中 央 第
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西藏阿里地
区、林芝市、那曲市（原那曲地区）
进行环保督察，三地市为应付中
央环保督察，伪造学习研究部署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会议纪要或领
导批示，造成不良影响。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阿里地委副书记张会明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阿里地区行
署副专员袁富国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阿里地委副秘书长刘晓春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阿里地区行署常
务副秘书长张程良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给予阿里地区行署副秘书长
次仁桑珠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
阿里地区行署办公室秘书一科科
长陈选正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林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徐龙海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林芝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荆
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林芝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安来天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那曲市委副书记王亚东
（时任那曲地委秘书长）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那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扎
南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那曲市财政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陈光团（时任
那曲地委副秘书长）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给予那曲市政府副秘书长达
瓦次仁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保护好高原生态、守护好
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西藏
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全区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
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
丽西藏”的殷殷重托，坚决扛起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
治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

“一岗双责”要求，对本行政区域
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及生态质
量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
任人，始终从坚持政治原则、严明
政治纪律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举
措部署，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事关全局的重
要位置来抓，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要加大环保督察力度，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机制，建
立地市环境督察专员制度，完善
督察、交办、巡查、约谈等工作机
制，加大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的制裁和惩处力度，着力推动解
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要强化考核问责，加
强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考核，
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
重要依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力度，紧盯党员领导干部，严
查严处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生态
环境事件背后的腐败和作风问
题，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严肃追
责问责，以严明的纪律筑牢国家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19年4月22日

青海省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2017 年 8 月 8 日至 9 月 8 日，
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
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作。2017
年 12 月 24 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
我省反馈了督察意见，并将督察
发现的 7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问题线索移交我省，要求依纪
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专题研究反馈意见和移交问题的
整改和问责工作，成立了由省委
书记和省长任双组长的青海省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领导小组，要求提高政治站位，
把责任追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
抓，持续释放严的信号，为扎扎实
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坚强的
纪律保障。按照省委、省政府统
一部署，省纪委监委成立督察问
责组，对移交的责任追究问题直
接进行调查核实。根据核查的事
实，依据有关规定，经省委、省政府
研究决定，对 11个责任单位，62名
责任人员严肃问责。其中：厅级单
位 7个，县处级单位 4个；厅级领导
干部 16人，县处级领导干部 32人，
乡科级干部1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48人，免职 1 人、诫勉 13 人。现
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在自然保护区内违规设
立或延续矿业权及矿山生态环境
修复工作严重滞后等问题。2013
年以来，原省国土资源厅在自然
保护区内违规设立或延续矿业
权，在保护区内矿业权的退出问
题上失职失责，监管措施不实，督
促检查流于形式，以致自然保护区
内违规设立或延续矿业权、矿权退
出不力，矿山地质环境修复治理严
重滞后。根据有关规定，责令原省
国土资源厅党组向省委省政府作
出书面检查；给予时任省国土资源
厅副厅长李志勇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给予原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
韩生福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原
省国土资源厅勘查储量处处长尚
现功、矿产开发管理处处长孟广

培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此外，6
名领导干部分别受到诫勉问责。

二、青海湖自然保护区违法
违规开发旅游问题突出。青海湖
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原省旅游
发展委、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违
反保护区管理有关规定，编制的

《青海湖景区旅游整体策划》《青
海湖风景名胜区五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将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的鸟岛、沙岛规划为主要旅游
景点。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
局作为保护区管理部门，重开发、
轻保护，不仅未对保护区违法违
规项目进行查处和制止，而且其
下属旅游集团公司还长期违规开
展旅游经营。环青海湖区域违规
建设宾馆、餐厅等旅游设施问题突
出，缺乏基本治污设施，大量侵占草
场，对青海湖生态环境带来隐患。
根据有关规定，责令青海湖景区保
护利用管理局党组、原省旅游发展
委党组、省发展改革委党组分别向
省委省政府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共
和县、刚察县、海晏县县委、县政府
分别向所属州委、州政府作书面检
查；给予时任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
管理 局 局 长 姚 海 瑜 党 内 警 告 处
分；给予原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
主任韩国荣党内警告处分。

三、建设项目违规占用草原
问题突出。2013 年以来，全省有
144 个项目虽然大部分办理了土
地征用手续，但均未办理草原征
占用审批手续，造成草原生态破
坏。对违规占用草原问题，农牧
部门只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未
进行行政处罚，违规占用草原问
题长期得不到整改。原省国土资
源厅在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
中，违背生态保护优先理念和依
法行政原则，对建设用地审查报
批程序违反《草原法》的问题长期
不予纠正，造成矿藏开采和建设
项目草原征占用未审先核问题。
根据有关规定，责令原省农牧厅
党组向省委省政府作出书面检

查；给予时任省农牧厅副厅长田
惠源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原
省农牧厅副厅长巩爱岐、原省国
土资源厅副厅长朱小川党内警告
处分；对原省农牧厅草原处处长
曾植俊免职处理；分别给予原省
国土资源厅耕地保护处处长秦海
燕、省草原监理站站长蔡佩云党
内警告处分。此外，1 名领导干
部受到诫勉问责。

四、海东市环境保护工作推
进落实不力，局部环境污染问题
突出。海东市在环境保护工作方
面虽然加强了研究部署，但在推
进落实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不力，污水直排现象
普遍，垃圾污染问题严重，工业企业
监管不到位。禁养区划定工作明
显滞后，导致湟水河流域禁养区畜
禽养殖清理工作严重滞后，污染问
题突出。污水处理提标改造未按
期完成任务，导致大量生活污水直
排湟水流域。垃圾填埋场建设滞
后，列入十二五规划的 6座垃圾填
埋场到督察进驻时尚未建成，导致
近年来湟水河海东段水质长期为
Ⅴ类，老鸦峡口出境断面2016 年氨
氮浓度较 2014 年上升 10%。全市
铁合金、碳化硅、玻璃等行业企业设
施简陋、管理粗放，无组织排放和超
标排放问题突出。根据有关规定，
责令海东市委、市政府向省委省政
府作出书面检查；给予海东市副市
长马杰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时任海
东市副市长王发昌政务警告处分；
给予时任海东市城乡规划和建设
局局长王国林党内警告处分；给予
时任海东市环保局局长马维忠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海东市环保局局
长曹良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
给予时任海东市农业发展委员会
主任李树青、海东市农业发展委员
会主任张启庆、海东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局长赵明军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互助县县长安永辉政务警
告处分，分别给予互助县副县长薛
顺云等5名副处级领导干部和民和

县环保局原局长赵成莲等3名科级
干部党纪政务处分。

五、海西州工业污染监管不
到位问题。海西州柴达木循环经
济试验区园区企业环境管理粗
放，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等企
业长期超标排放，青海庆华煤化
股份有限公司烟粉尘无组织排放
严重，蒸氨废水未经处理直接用
于熄焦，大量盐化工企业节水措
施不到位，大量蒸氨废水晾晒排
放。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采油
生产、修井作业及管网泄漏，每年
产生约 1 万吨油泥砂危险废物，
无任何防渗措施，截至督察时仅
处理 1.9 万吨，8.7 万吨油泥砂临
时堆存，环境风险隐患突出。海
西州政府及环境保护部门虽然发
现了油泥砂的问题，但在执法过
程中未提出具体整改要求，也未
跟踪督办，致使油田公司油泥砂
处置滞后，严重威胁生态环境。
根据有关规定，责令海西州委、州
政府向省委、省政府作出书面检
查；责令格尔木市委、市政府向海
西州委、州政府作出书面检查；给
予海西州环保局原局长王中奎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青海盐湖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
部长邵桂霞政务记过处分；海西
州已于 2017 年分别给予乌兰县
副县长牛建波等 4 人党内警告处
分；青海油田已于 2017 年 9 月分
别给予质量安全环保处处长钟声
等 12 人行政处分。此外，3 名领
导干部分别受到诫勉问责。

六、在过剩产能项目备案工
作中弄虚作假问题。省经济和信
息化部门在鑫恒铝业有限公司
70 万吨电解铝项目和西部水电
有限公司 45 万吨电解铝项目申
报备案过程中弄虚作假，将未建
产能按已建成产能上报，导致虚
增 电 解 铝 产 能 57.5 万 吨 ，并 于
2015 年获得备案。在未落实产
能置换指标的情况下，于 2015 年
8 月对中国铝业青海分公司新建

40 万吨电解铝产能项目予以备
案。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原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乔弘志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原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原材料工业处处长
朱生海党内警告处分。此外，3
名领导干部分别受到诫勉问责。

对损害生态环境问题严肃问
责，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全面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
态度和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要
求的坚定决心。

2016 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青
海提出“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大要求后，省委省政府
深刻学习领会，进一步深化认识，
紧紧围绕贯彻总书记的要求，明确
了“四个转变”新思路，省委十三届
四次全会作出了坚持生态保护优
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的战略部署，以生态保护与建设
引领青海发展。全省各级党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落实

“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把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政
治责任，切实把生态保护优先战略
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要严格落实各级党委、政府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主体责任，强化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执行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以问
责倒逼责任落实。要以这次环保
问责为契机，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
三，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的整改落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重大民生工程和重大发展问题
来抓，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全面完成整
改任务，以实际行动建设更加富
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

中共青海省委
青海省人民政府

2019年 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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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1 日 至 9 月 11
日，中央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对
我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并
于 2018 年 1 月 2 日将督察发现的
12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
题移交我区，要求依规依纪依法
调查处理。

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
府高度重视，自治区党委主要负
责同志多次听取工作汇报，提出
明确要求。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
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及责任追究组，扎实开展相关整改
及核查问责工作。根据查明事实，
依据有关规定，经自治区党委和自
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 112名
责任人严肃问责。其中：厅级干部
25人，处级干部 62人，科级及以下
干部25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1人
次，诫勉谈话处理 31人，移送司法
机关2人。现将有关典型案例通报
如下。

一、燃煤锅炉淘汰整治和提
标改造工作推进不力

2014 年以来，自治区和有关
地州市原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违反
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
定，违规注册登记 1252 台每小时
2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自治区
原环境保护厅、质量技术监督局，
伊犁州原质量技术监督局，乌鲁
木齐市原环境保护局，巴州原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质量技术监
督局等监督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意
识淡薄，对燃煤锅炉淘汰整治、提
标改造工作推进不力，造成该工
作进展缓慢。按照有关规定和干
部管理权限，分别给予时任自治
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成员、总
工程师李广平（已退休），时任自
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局局长倪新昌（已退休），
伊犁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教育
工委书记、社科联主席高天山（时
任伊犁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巴州
工业和信息化局调研员濮玉东

（时任巴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党组副书记、主任），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调研员吐
尔逊·巴克（时任巴州质量技术监
督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时任自
治区环境保护厅监测监察处处
长、污染防治处处长朱建新（已退
休）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自治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局副局长潘文筠（时任自治区质
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局副局长）政务记过处分。自治
区体育局巡视员樊新和（时任乌
鲁 木 齐 市 政 府 党 组 成 员 、副 市
长）因 其 他 环 境 保 护 责 任 追 究
问 题 ，合 并 给 予 党 内 严 重 警 告
处 分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 巡 视
员 孙 建 新（时 任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因其他
环 境 保 护 责 任 追 究 问 题 ，合 并
给 予 党 内 警 告 处 分 ；时 任 巴 州
环 境 保 护 局 党 组 副 书 记 、局 长
沈 会 盼 因 其 他 违 纪 违 法 问 题 ，
已 给 予 开 除 党 籍 、开 除 公 职 处
分 ，移 送 司 法 机 关处理。此外，
还分别给予努尔江·买买提等 2
人诫勉谈话处理。

二、违法违规在自然保护
区和风景名胜区设置矿权

2013 年至 2017 年，自治区
原国土资源厅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有关
规定，在全区 20 个国家级、自
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
区中，核发、延续采矿证 65 宗
和探矿证 1019 宗。自治区原
环境保护厅、林业厅、农业厅等
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以及
保护区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意识
淡薄，对违法违规设置矿权的
行为监督查处不到位，致使自
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按照有关规定和
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给予时任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吴然（已退休），自治区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书记、
主任林卓斌（时任自治区国土
资 源 厅 矿 产 开 发 管 理 处 副 处
长），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控与
监测处处长陈炜（时任自治区
国土资源厅矿产开发管理处副
处长），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矿产
开发管理处处长张玉珉（时任
巴州国土资源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
和 田 地 区 自 然 资 源 局 党 组 书
记、副局长禹志强（时任自治区
国土资源厅规划处副处长、处
长），时任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支部
书记、局长郭铁征（已退休），自治
区林业和草原局劳动保障处处
长赵性运（时任自治区林业厅自
然保护区和湿地管理办公室主
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业推
广研究员刘世东（时任自治区蜂
业技术管理总站站长），自治区
国土资源规划研究院党总支副
书记、院长赵炳鉴（时任哈密地
区国土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局
长），伊犁州自然资源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魏义和（时任伊犁州
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总工程师），巴州自然资源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调研员李锐（时
任巴州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调研员）党内警告处分。
此外，还分别给予拜合提亚·达
吾提等 9 人党纪处分、诫勉谈
话处理。

三、艾比湖自然保护区违
法违规生产经营问题突出

博州政府有关部门和领导
干部生态保护意识淡薄，缺乏
正确的政绩观，为追求经济发
展，违法违规开发艾比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自 2013 年以
来，艾比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核 心 区 存 在 违 法 违 规 开 挖 渠
沟、实施卤虫捕捞、螃蟹养殖等
作业，对保护区生态环境造成
较大影响。按照有关规定和干
部管理权限，给予博州林业和
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

（时任博州林业局党组成员、艾
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局长）党内严重警告、政务
记大过处分；给予时任博州党
委副书记、州长奥曲尔（已退
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给
予博州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李
宏伟（时任博州国资委党组书
记、主任，博州国投公司党组书
记、董事长），博州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信访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钱龙兴（时任博州水利局党
组书记、局长），博州农业农村
局 水 产 处 处 长 王 瑞 敏 党 内 警
告、政务记过处分；给予时任博
州林业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肖
师明（已退休），时任博州林业
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塔西买买
提·赛力木江（已退休）党内警
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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